
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沿革表  

序號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 修正內容  生效日期  

1 107.11.20 府授法規字第1070282067號令 訂定組織規程 108.03.01 

107.11.21 府授人企字第1070288711號令 訂定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54人) 

107.11.29 考授銓法五字第1074668533號函 同意備查 

2 113.12.10 府授法規字第1130354553號令 修正組織規程第2、3、10條 

(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更名為

臺中市政府數位發展局) 

114.01.01 

113.12.10 府授人企字第1130360907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54人) 

113.12.19 考授銓法五字第1135773609號書函 同意備查 

3 114.06.11 府授人企字第1140168022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55人) 

114.07.01 

114.06.27 考授銓法五字第1145837587號函 同意備查 

4 115.01.27 府授法規字第1150027247號令 修正組織規程第4條 115.02.01 

115.01.27 府授人企字第1150033885號令 修正編制表 

(編制員額總數55人) 

115.02.25 考授銓法五字第1155927499號函 同意備查 

考試院或銓敘部歷次修正意見： 

一、考試院113.12.19考授銓法五字第1135773609號書函 

(一) 編制表內高級分析師職稱之官等職等本次未修正，仍列「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」一節，

依本年6月27日本院第13屆第192次會議決定，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、二級機關所置高級分析

師職稱列「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」，是上開高級分析師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不予備查，請

修正為「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」，並先予適用。 

(二) 其餘部分，均同意備查。 

 


